

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應成立專責財稅法院」公聽會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4年4月20日（星期一）9時3分至12時12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呂委員學樟

主席：首先跟與會各位專家學者及政府機關代表說明，今天舉辦「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應成立專責財稅法院」公聽會，最主要是因為目前國內行政法院有超過一半的案件屬於稅務爭訟，而這當中人民僅有6.11%勝訴率，使得行政法院遭外界戲稱是敗訴法院。之前我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針對相關法案審查時，就已經提過這一點，凡是只要是有關稅務訴訟的案件，行政法院絕大部份都判決人民敗訴，有學者質疑勝訴率極低的原因是行政法院法官不懂稅法，甚至直接抄襲國稅局答辯書，完全喪失公允判決與中立客觀的立場。

據本席了解，在德國有稅務法庭，其專門處理稅務的法官，基本上都要訓練7年至8年，而德國財稅法官的任命，除了應具備法官職務的一般資格外，還須必備足以應付審理稅務案件所需的稅法專業知識，唯有精通稅法的法官，才有可能適切的審酌裁決稅務案件，因此其財稅法官在任職之前都必須有從事過財稅法相關領域的工作經驗，而且財稅法官在任職後，仍須持續的自行進修，特別是聯邦財稅法院每兩年舉辦的財稅法官學術研討會，各邦及聯邦的財稅法官們透過學術聚會，定期討論、交流最新的稅捐實體法及程序法等問題。

而日本的稅務訴訟制度，稅務訴訟的稅務代理人，大多是受過稅務訓練的檢察官出身，所以他們的訴訟代理人或公訴人不會對稅一無所知。日本法官也許稅務知識不太夠，可是他會有一個強有力的稅務調查官來協助他。反觀我國行政法院稅務專庭的法官均是一般普通法院法官轉任，雖然司法院已經在三所高等行政法院配置具有財經、稅務或會計專業之司法事務官，以協助法官釐清稅務事件相關財經事實，並提供專業意見，但或許是因為對於法官稅法相關訓練時間甚短，而且本身不具稅法專業背景，以致於行政法院法官仍然遭許多學者專家及民眾質疑不懂稅法。而且現行稅務專庭的運作只做分案，沒有稅務法官專業培訓的管道，稅務法官的選拔依舊走論資歷、期別的傳統升遷途徑，這樣有辦法鼓勵有志努力稅務裁判的法官與先進裁判的見解嗎？有沒有可能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隱憂呢？
目前台灣的稅捐稽徵機關是以處罰為原則，輔導為例外，跟國外不同，而且處罰比其他國家重。據調查研究報告顯示，台灣納稅人行政訴訟的勝訴率不到一成。司法院曾經對此發布新聞稿反駁台灣的勝訴率應該有16%，日本比台灣更低，只有11%，但日本民眾針對國稅局的核課處分可以要求更正，更正申請一年平均約23萬件，經過異議（等同復查）、國稅審查（等同訴願）等行政救濟後，剩下不到400件進入訴訟程序，才到法院去爭訟，所以最後人民的勝訴率當然不會高。

我們都知道，稅務案件之事實背景很複雜，涉及財務會計與稅法，爭訟之稅額及裁罰金額常屬高額，對於民眾權益影響甚鉅，為了讓民眾有公平的訴訟空間，今天特別召開台灣應成立專責財稅法院公聽會，在此感謝德國聯邦財務法院院長及各位學者專家於百忙之中撥冗參加今天的公聽會，提供寶貴意見，以利日後立法或修法之參考，提升稅務案件辦案品質，加速案件審理，增進民眾對行政訴訟稅務案件審理的信服。

在邀請各位發言之前，本席有幾點說明：一、請學者專家及相關團體代表先發言，發言順序依簽到先後次序。如需提前發言，請先告知主席台，我們會予以調整。二、本院委員按照登記先後發言。三、最後再請政府機關代表發言。因為今天中午12時30分我要主持修憲委員會會議，所以希望今天的公聽會可以在12時10分前全部發言完畢。針對學者專家部分，每人發言時間8分鐘，必要時得延長1分鐘。
首先請德國聯邦稅務法院Prof. Dr. h.c .Rudolf Mellinghoff發言。

Prof. Dr. h.c .Rudolf Mellinghoff：主席、各位委員。今天非常感謝可以在此和各位進行一個簡短演說，這是我莫大的榮譽，我今天是以德國聯邦財稅法院院長身分在此進行這次的演講，聯邦財稅法院沿襲自1918年的帝國財稅法院，正式成立則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50年開始，德國財稅法院是五個聯邦最高法院之一，這五個聯邦最高法院包括聯邦一般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社會法院、聯邦勞動法院及聯邦稅務法院。聯邦財稅法院是德國稅務的最後一個法律審級，為了保障人民納稅權利、租稅法律安定性及租稅正義而存在，基於稅務案件具有很強、很廣泛的外溢效果，所以聯邦財稅法院的任何判決，對於德國社會跟經濟都有著廣泛且強大的影響效果。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介紹德國財稅法院的體系，之後再跟各位介紹德國財稅法院的經驗及納稅義務人實質勝訴率情況。德國財稅法院體系屬於二級體系，也就是一審的地方財稅法院和聯邦財稅法院，聯邦財稅法院是做稅務訴訟案件的法律審，地方財稅法院則是進行所謂的事實審。地方財稅法院相當於各邦最高審級，法官的身分相當於各邦的最高公務員，而聯邦財稅法院的審理是有5位法官，其中3位專業法官，2位是由一般人組成的陪審法官，這樣的設計是要確保稅務的判決並不是由專業法官個人單獨決定，還廣納一般人的意見。在德國各邦總共有18個地方財稅法院，約600位專精於稅法的法官，財稅法院的判決，相對於其他法院的判決，其影響效果是遠超過其他法院。財稅法院影響效力之所以這麼強的原因，是因為財稅事件往往是屬於大量性的案件，相類似的情況非常、非常多，所以當一個法院判決之後，就會影響到其他相類似的案件，所以它的稅務判決的影響效果會強過其他法院的判決；如果聯邦財稅法院遇到了法律問題，而這個法律問題具有廣大的影響效果甚至是涉及違憲的情況時，那麼法官就會依照憲法規定停止訴訟，並且聲請釋憲。在聯邦的全國來說，一年通常會有4萬7,000件稅務訴訟，而且每年會新收4萬5,000件，在這4萬7,000件處理案件中，大概會有5%也就是2,000件被聯邦財稅法院撤銷。在第二審的聯邦財稅法院，它是針對聯邦最高法院在稅務方面的上訴案件以及針對地方法院裁判的不服案件。在聯邦財稅法院有11個庭，每個庭是由5位法官來做判決，包括4位法官和一位庭長。聯邦財稅法院做成判決的時候，是由每一庭來決定，每一位法官都有一個票決權。聯邦財稅法院在判決時跟一審的邦財稅法院不一樣，就是一審有一般人所做的陪審法官，但是二審完全是由專業法官來做判決。依照數字來看，現在有47位聯邦財稅法官在聯邦財稅法院。聯邦財稅法院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統一不同的法律見解，為了統一不同的法律見解，他們會開聯席會議。在統一稅法見解的同時，也必須要做到以稅法的進步跟續造做為一個重要的課題。邦的財稅法院，職責是進行有效的納稅人權利保護，而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基於權力分立原則，邦的財稅法院與各邦的財稅機關是嚴格獨立跟分離的。有句話說要貫徹一個原則，就是邦財稅法院不會是各邦財稅機關延伸的另外一隻手。聯邦財稅法院的職責是針對邦財稅法院的裁判是否符合聯邦稅法的規定來進行審查，然後他是對決定許可的上訴案件以及未經許可的上訴案件來進行裁判的。聯邦財稅法院第一個職責是進行法律一致性的確保，同時也要確保法律一致性底下稅法可以不斷進步，但是在做這些決定時，也不能忽視個案上的爭議，所以常常在這些個案裡面會進行很困難的抉擇。

在做進一步說明的時候，我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德國特有的財稅法院法官的培訓以及遴選過程。要擔任聯邦或是邦的財稅法官，必須要先具備一般法官的資格。首先，必須唸完法學院，而且至少要唸4年，然後實習至少2年。就一般所稱可以擔任法官的完全的法律人來看，實際上一般的法學教授也具備相同的法官資格。在每一邦當中，有關財稅法官的遴選過程並非完全一致。在各邦來說，原則上是由跟財稅有關係的各個部進行遴選的活動，不過巴伐利亞邦不一樣，該邦是由邦財政部進行遴選。如果你要申請擔任財稅法官，首先必須在法官第二次的司法考試中取得非常前面的頂尖成績，而且一定必須具備的是足夠的稅法專業知識。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沒有財稅法律的專業知識，審查這些稅務案件根本很難抓到關鍵問題。以巴伐利亞邦來說，為了確保財稅法官的專業知識，所以都是由財稅機關裡面的人去遴選財稅法官。但是這裡要註解一下，在德國的財稅機關，高級官員完全具備法官資格，而且完全是法律人的身分，這樣的人才有辦法擔任財政部的高級官員。法官除了在遴選之後，在遴選之前也必須擁有稅法額外的訓練，很多財稅法官在擔任財稅法官之前，都在聯邦財稅法院裡面擔任法官助理至少4年的時間，有一些財稅法院的法官是來自於財稅機關。在一些邦的話，例如巴登符騰堡邦是從非常有經驗的稅務律師中來遴選，而且他們本身在稅務顧問的考試就獲取高分，並且額外擁有很長時間的稅務實務經驗，才被遴選為財稅法院的候補法官。即使擔任財稅法官之後，財稅法官也有義務不斷進行自我學習。法官必須很自覺的參加各個法官所組成的法官學院以及專業的財稅法學術會議，尤其是每兩年由聯邦財稅法院舉辦的德國財稅法官法學年會，在這個年會當中，所有法官會群聚一堂，互相交換最新財稅法的實體法跟程序法的議題。

現在要向各位報告的是德國聯邦財稅法院法官的遴選過程，這個過程是由聯邦的司法部長組成一個遴選委員會，遴選之後由聯邦的總統進行任命。這個法官的遴選會議，是由官方跟聯邦議會的議員各占一半。遴選委員之官方代表主要是各邦的司法部長，但是巴伐利亞邦是邦的財政部長。有關聯邦財稅法官的提名，是由邦的司法部長以及遴選委員會的成員來進行提議，通常在過去是由各邦的財稅法官接受遴選，現在已經慢慢擴大到各邦財稅機關的高官。除了各邦的財稅法官以及各邦財稅機關的高官之外，接受遴選的對象，現在慢慢擴及律師、會計師以及財稅法學者。
現在要跟各位報告的是我們施行了100年左右的財稅法院制度的經驗談，要跟各位分享的經驗，最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我們的財稅法院，不斷地在重要的關鍵財稅議題做出貢獻；第二是在這麼複雜與具有爭議的財稅案件中，常常是納稅義務人獲得勝訴；第三是基於財稅法院一個比較積極的立場，導致財稅法院跟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有著一點點的緊張關係。我先跟各位提出我們最近做出影響財稅法體制的幾則重要案例，首先要先談到非常態的支出，非常態支出在所得稅法的規定是只有特定費用可以去減除的，德國對於把醫療保險費的支出作為特殊額外的費用，所得稅法是有一個限制，但是這樣的限制被我們聯邦財稅法院認為是有違憲嫌疑的，並且有提出釋憲的聲請。經過我們的釋憲聲請之後，聯邦憲法法院在2008年時做成決定，認同我們財稅法院的違憲見解，並且在2009年的時候制定了新法，放寬限制。進一步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職業上的訓練費用，可否作為營業費用來去減除，針對這樣的問題，我們聯邦財稅法院也提出一個看法，這個看法也正在進行釋憲當中。

再來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德國有一些工作場所也兼做住家使用，對於這種兼做住家使用的工作場所，它的房屋折舊跟支出可否作為營業費用減除的問題，我們現在也認為有放寬的必要。過去的見解是說，如果雇主提供給雇員這樣的一個工作空間，然後雇員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住的話，在這種嚴格的限制下才可以被當為成本費用減除。而我們聯邦財稅法院與財稅法院對於這種嚴格的限制都抱持著反對的見解，而且也做了很多稽徵機關敗訴的判決。

再來要跟各位提的是財稅法院對於納稅人權利保護的功能，聯邦財稅法院與財稅法院並不只是單純做稅法的解釋而已，其目的是為了要確保納稅人的基本權利。首先是確保納稅義務人，不會因為稽徵機關錯誤的解釋或錯誤的適用稅法所做成的課稅處分而受到侵害，如果只是隨便說說這種理論或原則上的說法，我無法說服你們，所以我要跟各位講的是數據，數據的意思就是納稅義務人在財稅法院的訴訟上，往往都可以獲得有利的結果。聯邦財稅法院受理的訴訟有兩種，第一種是幫財稅法院許可的上訴案件，第二種是地方財稅法院雖然沒有准許上訴，但是納稅義務人依然提起上訴，至於這種上訴有沒有符合要件，則是由我們聯邦財稅法院來決定的。

一般的許可上訴案件，是要去處理基礎性或是有重要爭議性的稅法案件，在一般的許可上訴案件中，納稅義務人往往都可以獲得有利的結果，單單以去年2014年來說，在許可上訴案件中，納稅義務人勝訴或是對其有利的判決結果是42%，不只是2014年，往年也都是這樣的水準，以2013年來說的話，也是40%。即使是以未經地方財稅法院許可上訴的案件來說，納稅義務人也不是全盤都會輸。未經許可上訴案件的成因，最主要是這類案件所涉及的稅法問題，其實並不是非常明顯，可能其他法院已經有判決了，不過這些案件審理的是原審判決有沒有一些程序上面的瑕疵。即使是在這些案件裡，納稅義務人勝訴比例也是有相當的水準，以2014年來說是17%。以這兩個數據來說明聯邦財稅法院跟財稅法院體系的話，對於納稅人權利保護來說是有其功能作用的。這麼高的撤銷比例及這麼高的納稅義務人勝訴比例，並不代表我們德國的財稅機關都在睡覺或是一直做錯決定，毋寧來說是因為德國稅法是非常複雜的，而且常常在改，所以很容易適用錯誤。其實很多爭議的問題並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看到稅法的文義就能解決，毋寧來說聯邦以及各邦財稅法院的法官，他必須決定個別的稅法在個案裡面要展現何種模樣，並且如何適用，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抉擇。進一步的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各級財稅法院都不斷的再去進行稅法以及稅捐法令的違憲審查，特別是去質疑個別稅法的規定是否符合平等原則？有沒有過度侵害納稅人的自由權利？有沒有違反法治國家的原則？
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是財稅法院跟行政及立法之間的關係，財稅法院在解釋稅法的過程，往往就糾正了財稅機關對於稅法的適用，同時往往也指出稅法規定的不完備之處。當財稅法院解釋的結果讓立法機關跟財稅機關感到不舒服的時候，那麼財稅機關跟立法機關就會透過不適用稅法的解釋函令跟不適用稅法的稅法特別規定來處理這種緊張關係。在不適用稅務判決的解釋函令中，最主要是聯邦財政部所發的解釋函令，說明個別的財稅法院判決只針對個案，不及於其他相類似的案件，並要求各級財稅機關把判決結果侷限在那一個案件裡面，其他個案不適用。在這種情況之下，納稅義務人就不得不逐案進行稅務的行政救濟，才能獲得一個有利的判決。

在權力分立的原則下，其實財稅機關對於司法機關的判決，原則上是有必須要遵守的義務，而且遵守義務不只在個案，也包括相類似的個案，這是來自德國基本法的解釋甚至是規定的內容。但是對於法院判決遵守的義務，卻有可能跟財稅機關在基本法所規定的（即聯邦憲法所規定的行政自我負責的原則）相互牴觸，這代表財稅機關對於聯邦財稅法院的判決只有在一種特殊的情況，可以不遵守，也就是它認為聯邦財稅法院的判決，在法律上很明顯的是有瑕疵的。這樣不遵守聯邦財稅法院的判決見解，其實是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可以被接受的，因為基於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人民信賴司法判決的原則，這種財稅機關不遵守財稅法院判決見解結果的特殊狀況，只有在極少數的例外時，才可以被准許。

剛才所提到的，把判決侷束在個案的財政部函釋，其實內部所想的是希望能爭取到一點修法的期間，如果透過這樣的措施能爭取到一段期間，那這個期間不僅可以拿來修法，也可以讓財稅法院冷靜一點，想清楚原來所做的判決見解是不是有問題。而立法者或議會可以在不侵害司法權的情況下，透過修法的方式，讓新修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向未來適用，避免過度侵害到司法權的內容。我再做一個簡短的補充，並不是所有有瑕疵的法律都有違憲的嫌疑，毋寧來說，修法是為了讓稅法更加完善，而不是每個法律只有在違憲的時候才有修法的必要。我希望透過我簡短的介紹，讓各位更能夠清楚瞭解德國聯邦及邦財稅法院審判機制的架構與運作。謝謝。

主席：非常感謝Mellinghoff院長的專案報告，我們學到很多也瞭解很多，再次感謝Mellinghoff院長的發言。

接下來進行學者專家的發言，每位發言時間8分鐘，請各位掌握一下發言時間。

請臺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陸迪安理事發言。

陸迪安理事：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我用英文發言。（英文發言資料詳見附錄）

主席：謝謝陸迪安理事非常有見地的發言，我向各位與會人員說聲抱歉，立法院的設備比較簡陋一點，不像歐洲議會、執委會那樣有十幾個同步翻譯，大家辛苦一下，但是我們會把資料留下來，將來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拿去參考。

接下來請臺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連福隆理事發言。

連福隆理事：主席、各位委員。非常歡迎Mellinghoff院長來進行專題演說，他可能是德國訪問臺灣的現任最高位階的官員，所以剛剛才會地震。

剛剛Mellinghoff院長報告，德國財務法院的位階相當於我們的最高院，他提供給我們的資訊很豐富，包括呂委員剛剛也提到，為什麼臺灣民間的訴訟只有8%的勝算機會，而德國有42%。剛剛Mellinghoff院長的報告有個很重要的核心點，就是德國財務法院的最重要責任並不是幫行政體系來處罰人民，而是要幫助人民的基本權利。我們看到的是，在地方財務法院做出判決、人民收到行政機關處罰通知後，人民有機會向財務法院提出申訴，如果財務法院沒有辦法解決，認為地方法院有違憲之嫌的話，還可以聲請憲法法院的釋憲，這種結構是回到了德國基本法，因為德國基本法第一條就規定德國基本法是為了保護人權而存在的，國家的責任就是要保護人權。對於每個人基本權的保護，共有17條的基本權利相關條文，首要就是保護人民的自由、財產、生命、健康等，是治安法益所要保障人權的最重要範疇。

去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Susanne Baer來台時曾說過，德國基本法中有訴願基本人權，當人民甚至是最窮的國民受到行政體系欺負時，每個人都有權利訴諸於憲法解釋，這是他給我的訊息，而這位大法官說的第二件事是，任何一位最窮的德國人受到行政體系欺負時，他的權利也絕對會受到保障，當初我聽了之後非常的感動。

德國基本法是人權憲法，保護人權是國家公權力的責任，在基本法中也提到，所有國家的公權力都是來自於人民的授權，這個觀念非常重要，整個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體系權力分立、配合與監督，只有一個共同目的──完成基本法中保障人的基本權利為首要目的，當國家立法腐敗、行政走黑箱作業、司法也走黑箱作業時，人民沒有任何機制來保障自己的權利時要怎麼辦？臺灣也有大法官，德國基本法的基本精神最重要的是保障人權，反觀我們的行政、立法、司法體系呢？剛才呂委員說過一句話我很佩服，他說我們的行政法院、地方財政法院的主要目的好像是要懲罰人民，而非輔導人民，更不像德國那樣去保障人權，這是法精神的墮落，這種墮落是非常恐怖的。司法、行政、立法都是用人民的納稅錢來活下去的，可是竟然會認為處罰人民是其責任，為什麼不想想德國的情況？他們財務法院的最高目的是要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這種法的精神在臺灣為什麼沒有？

總部位於德國的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其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把每個國家的黑箱作業掀出來，要把每個國家的貪污、腐敗、騎在人民頭上、欺壓人民的行政體系、司法體系及立法體系都抓出來。這個國際透明組織會同德國漢堡的組織在2012年10月6日通過透明法，其主要目的是人民納稅給政府，行政、立法、司法尤其是市政府，有責任與權利必須把施政的所有東西，尤其是與廠商的合約，類似我們大巨蛋這種，在還沒有實施或簽約前，都要有公民參與，都要po在網站上，所以2012年10月6日的透明法在德國第一個開跑，其實最早的是瑞典，可是德國漢堡的透明法走得更澈底，包括：一、政府的所有施政都要po在網站上；二、對外合約都要po在網站上；三、委外的所有工程，只要10萬歐元以上，都要po在網站上；四、所聘請的市府顧問及所寫的專業文章都要po在網站上；五、環保污染等相關事項也都要po在網站上，也就是政府被法定約束，必須提供所有透明的資訊，我覺得這非常重要，對臺灣尤為重要，所以我希望臺灣的立法院能夠趕快制定透明法，因為我們不但是立法黑箱作業、行政黑箱作業，連司法判決也黑箱作業，這是臺灣非常大的悲哀，你要讓人民參與，就必須真正讓人民有機會透過透明法來監督政府。謝謝。

主席：請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黃士洲副教授發言。

黃士洲副教授：主席、各位委員。因為時間有限，我簡單說明我與我的研究團隊研究在100年到102年這三年逐案找到的稅務判決顯現出納稅人的稅務訴訟勝訴率遠遠低於德國的水準，我們之所以會做這樣的研究，是因為一直以來為人所詬病的是法院的財稅判決都是「複製貼上」，而且是個駁回法院，這當然是主觀的看法，但到底有沒有實證呢？我們因此組成了研究團隊，一個判決、一個判決不斷的去找，在統計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司法院行懲廳公布的15.92%的數據和我們研究的結果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們的研究是找尋對納稅義務人有意義的、勝訴的結果，也就是說納稅義務人走進行政法院時，到底有多少的比例可以得到對其有利的判決。在此基礎之下，我們總共統計了3,122件判決，最後的毛勝訴率──也就是表面上納稅義務人在一審時可以打贏的期待值──只有13%，但是稽徵機關會提出上訴，對納稅義務人有利的411件判決中有56件因稽徵機關的上訴而逆轉，扣除這56件案件後，此一期待值的比例只剩下11%。此外，我們還必須進一步的去分析這11%的案件的勝訴原因，我們逐案的區分其勝訴的原因後才發現，只有極少數的案件是因為法官自己實際審理而做出對納稅義務人有利的判決，很多案件是因為法令的修改或被告機關承認自己核錯而勝訴，還有一些案件是因為大法官解釋而當然的勝訴，有些案件則是因為之前的程序就是違法而勝訴。扣除上述這些案件後，因法院實質判決而獲得勝訴的比率是7.15%，這7.15%的比例還要再扣除納稅義務人雖然勝訴但勝訴卻無意義者，比如稅額更改七元、九百多元等等對納稅義務人而言沒有意義的勝利者，最後獲得6.11%的數據，這個數據比較實在。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數據，如此低的數據代表納稅義務人不僅無法期待行政法院給予一個有效的權利救濟，更危險的是稽徵機關完全不怕納稅人打官司，因為稽徵機關有94%的勝算，即使他們有6.11%的敗訴機率，很多案件也會發回原核，原核很有可能再做成類似的核定使得這些案件變成萬年稅單的案件。

如果我們再做進一步的區分，我們會發現這6.11%在不同的法院之間會有不同的影響，比如在地方行政法院，納稅義務人的勝訴率明顯偏高，但很多對納稅義務人有利的案件在經過高等行政法院重新審理之後卻被撤銷了，這代表地方行政法院的年輕法官非常努力的寫出一些有意義的判決，但是比較守舊的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卻將其撤銷了。這樣的發展現況有一個隱憂的趨勢，就是稅務訴訟案件逐年在減少，100年到102年間每年平均減少15%，這代表納稅義務人認為打稅務訴訟沒有什麼實益，與其打官司毋寧和解，長久下來，對於稅制的改革及不合理稅法的實務作法將無進一步改進的空間。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逐漸發現問題或許不是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出在法官的遴選和培訓的過程，現在行政法院法官對審理稅務案件沒有信心的原因是行政法官上任之前只受過20個小時的稅法訓練，依我本身擔任法官學院遺贈稅法的講座經驗，6個小時要上完遺贈稅法的法規和實務，表示我無法在短短的時間內將遺贈稅法所涉及的眾多問題向各位法官學員做比較清楚的描述，這種速成的培訓過程要法官具有高深的稅務專業是很困難的，所以法官在個案判決時很容易傾向稽徵機關，特別是在結案的壓力下，所謂的結案壓力就是一個案件送進來後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做出判決，在時間如此急迫之下，「複製貼上」自然而然的就是一個比較安全的選擇。

我的報告到此，我要特別感謝的是今天以台灣和德國的對照，讓大家瞭解台灣納稅人和德國納稅人的權利保護在財稅法院之間的差別，我們也可以因而思考台灣應不應該設立一個財稅法院。

主席：請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許祺昌會計師發言。

許祺昌會計師：主席、各位委員。在我正式發言之前，我要先向諸多認真的法官和稅務官員致敬，但是今天我們主要談的是法制的改善建議，所以我難免會提出一些相對的比較負面的東西。我先從三個面向談起：第一個面向是目前的訴訟統計；第二個面向是行政機關受到負面干擾的影響；第三個面向是產業界受到負面的連動。

在訴訟的統計方面，剛才黃士洲老師談到判決的部分，我要補充的是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的決議。就我所知，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和其他同庭或不同庭法官有判決見解上的衝突時，他們會issue這樣的會議，這樣的會議通常會針對甲說、乙說甚至丙說來討論，這兩說或三說通常是會有一方較利於納稅義務人，另一方較不利於納稅義務人，據我的統計，從民國87年7月7日到民國103年5月27日，稅務相關的行政法院的決議總共有38則，其中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只有8則，中性者1則，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29則，也就是說當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出現不同見解時，決議的結果不利於納稅義務人的比例高達76.31%，這是我補充黃老師所說訴訟的現象。

至於第二個面向，就我個人的執業經驗和大家分享我們接觸稅務行政機關受訴訟結果發展的影響。我們和稅務基層官員溝通時，即使是很友善的官員也會告訴我們，大多數案件都是判行政機關贏，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方法，官司打到最後，法官還是會判他們贏，一般而言，大概都有這樣的前提作業的討論基礎，因此我就行政機關受到負面影響的面向分為三點和大家做一簡單的分析：第一是「判決或決議與目前的法令有矛盾」，財政部在民國98年訂定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對於扣繳做了相當清楚的架構設計，此一原則訂定之後，台灣稅務扣繳爭議減少了很多，但是最高行政法院在民國99年第二次庭長聯席會議中又創立了一個不同的標準，簡單來說，有關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標準，財政部是看提供地是否在境外，但是行政法院的決議卻是看使用地，這是基礎觀念的重大衝突，基層稅務員也坦承他們現在無所依據，這是比較友善的情況；另外有一些稅務員比較會利用一些技巧讓人民接受和解，甚至告訴人民如果不接受和解，那就按照行政法院的決議，其結果會更慘，這就是司法機關的判決或決議與法律矛盾從而讓基層稅務員無所依據的現象。
第二是「實質課稅原則的濫用」，稅法會根據民法、商法的行為去定性，從而做一些租稅的規定，但是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規定，如果人民濫用法律形式，稅捐機關可以否定其法律形式轉以經濟實質課稅，但是這件事可不可以無限上綱？從結果論來看，無限上綱的結果會變成只要人民從某個稅、某個時間點節省到任何稅，他們都可以啟動實質課稅原則，基層稅務員因而有一種心態，他們知道怎麼樣去查相關的法律，但是因為已經有別的案件被判勝訴，如不比照的話，他們可能會被依圖利罪起訴，因此他們只好以嚴格的方式核定，然後請納稅人以稅務救濟的方式進行，最後就是勝訴比例只有6%的結果，這就是我們目前遇到的情況；以燦坤案、華映案等集團股權重組案件為例，稅捐機關表示這兩個案件股權重組產生的利得要課稅，但是對於東洋案與堤維西案股權重組產生的損失，稅捐機關基於實質課稅原則是不准認列損失，從人民的觀點來說，會不知道該怎麼辦，同樣是集團股權價購的調整，利得要課稅，損失卻不能認列，這會導致不如何辦理的結果；據我所瞭解，財政部訴願會曾經撤銷某個個案，這個個案又回到國稅局，國稅局還是維持原有的立場，國稅局的想法是反正到最後最高行政法院還是會給予他們高度比例的支持。
第三是「行政機關所遇舉證責任方面的干擾」，以商譽攤銷、佣金支出的認定為例，這兩者在稅務界是非常有名而且有非常大量的爭議，判決或決議要求人民必須舉證到行政機關滿意為止，但是所謂的滿意並沒有界限，雖然台灣的法律同意商譽可以攤銷，但是至今為止，台灣沒有任何一件商譽完全認列攤銷費用，雖然有法律卻因為現有的操作導致沒有人可以完全合法。

最後我要談到業界的觀點，外商在決定投資之前會問及課稅的問題，他們在新加坡、韓國、香港等地詢問稅務問題時都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但是在台灣詢問稅務問題時所獲得的答案卻是因為法律規定和實務不同，所以在實際課稅上面沒有把握，這也是台灣稅務專業諮詢的一個困境，就外商投資人而言，無法掌握稅後報酬的話乾脆就不來台資了。更令人憂心的是台商，台灣稅務的不一致導致有些台商寧願把功能與重心移到香港、新加坡，另外有一些原本要回來申請上市櫃的台商最後卻選擇不回來，雖然以上是企業面的情況，但是人民對於稅務救濟也是普遍的信心不足。

以上這些都是對於經濟發展及政府施政會產生比較不利的發展結果。謝謝。

主席：請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所羅承宗助理教授發言。

羅承宗助理教授：主席、各位委員。很感謝呂委員召開此一會議，尤其是這個會議選在4月召開特別有意義，因為政府準備在下個月把手伸到我們的口袋把錢拿出來，如果不把錢拿出來，我們會有很嚴重的法律後果，所以這個月談論這個問題真的是非常好。在113席立法委員中，最關心行政院組織法的是呂委員，呂委員曾經提過案子，但是我還沒看過這個案子，可能尚在連署中，如果能在這次的公聽會中或會後把這個草案的全文……

主席：這部分並非行政院所屬而是屬於司法院，將來我們會調整司法院組織法。

羅承宗助理教授：我們很希望看到這個案子。今天我們談論的是財稅法院，在台灣談論財稅，稅是比較專注於如何把錢收進來，我個人的專長比較偏重於收進來的錢如何管理、運用。請各位看一下我提供的資料，從2010年到2015年這六年來，我們的國家預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今天公聽會的共同召集委員是吳宜臻委員，所有苗栗人正在為苗栗的「天坑」傷腦筋，那個天坑高達648億元，這些錢不知道花到哪裡去了？當大家在談論台灣應該成立專責財稅法院時，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這個法院要花納稅人多少錢？其財源從何而來？以司法院近年的預算來看，2010年司法院的法定預算是187億，2014年、2015年的法定預算分別是222億和212億，所以我們的司法預算是呈現增加的趨勢，而中央政府總預算從一兆七千多億暴增到一兆九千多億，如果加上附屬單位預算早就超過本預算的規模，聽說附屬單位的預算每年高達兩兆多到三兆，如果你認為這就是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全貌，那你就錯了，因為另外還有特別預算，所以納稅義務人根本看不清政府每年到底花了多少錢。

我們回到今天會議的主題──成立財稅專責法院，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討論的，我舉雙手贊成。請教各位，我們會每天遇到著作權的問題嗎？事實上是不會的，如果連這樣一個相對次要的問題，司法院都可以在板橋火車站上面設立一個智財法院，那麼財稅法院不是早就應該設立了嗎？財稅法院設立的優先權原本就優於智財法院，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今天才討論並不是先進而是遲到，而且遲到很久、很久，財稅法院早就應該排在智財法院之前設立的，所以這個問題沒有討論的必要，真正要討論的是設立的財源。在我的資料中有三個題目，委員的提案中可能沒有計算要花多少錢，我希望能夠將要花多少錢計算出來，我這個要求是有法源依據的，預算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立法院提出的法律案增加預算的話要先徵詢行政院的意見，更重要的是要指明彌補的資金來源，此一彌補資金來源從何而來？我們攤開司法院的預算看看，其中可能有一些花費比較不精確或有點浮濫的部分，我們不妨將那一部分挪到財稅法院，對此大家應該都會同意。如果司法院同仁不服氣，自認為司法院的預算連一塊錢都沒有濫編的話，那麼請看看每年的審計報告及立法院預算中心的評估報告，司法院的預算中有很多空間可以調降。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司法院堅稱自己的預算沒有任何一筆浮編的話，至少其他四院的預算有很多浪費的錢，只要把這些浪費的錢挪出一點點到這個地方，台灣成立財稅法院的訴求會更有正當性。總而言之，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先進的法案而是一個遲到的法案，其爭議性較降低選舉年齡18歲的問題更具藍綠共識，我相信國民黨立委提出這個案子，民進黨委員不至於會阻擋，在此情況下，這個會期不通過這個案子，到底是什麼原因？我實在很好奇。這個會期所剩時間不多，我希望這個案子能儘速的在立法院審議通過。以上，謝謝。

主席：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葛克昌教授發言，葛教授發言完畢休息10分鐘。

葛克昌教授：主席、各位委員。我對Mellinghoff 院長的說法補充幾點。Mellinghoff院長在擔任財稅法院院長之前，曾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長達10年之久，他先前說聯邦財稅法院成立於西元1960年，後來又說聯邦財稅法院已成立百年之久，大家對這點可能有點不解。每個國家的專業法庭中第一個成立的一定是財稅法庭，人一出生雖然不必繳所得稅，至少也要繳交營業稅，這就和國家建立了長期的法律關係，也就是稅法的關係，因此各國首先成立的專業法庭就是財稅法庭。德國在威瑪共和國時期就成立了財稅法院，另外也有稅務程序法、稅務訴訟法，都獨立於行政法院之外，很多人將之翻譯為帝國財稅法院是不對的，因為當時已經沒有帝國而是威瑪共和國，應該稱為威瑪共和國國家財稅法院。再就美國來說，美國根本沒有行政法院卻有稅務法院，可見各國都有稅務法院，我們至今沒有成立。德國一再強調其為社會法治國，1950年代Forsthoff就寫了一篇闡揚社會法治國的文章，他說法治國家要同時成為社會國家原本是不可能的，但是通過租稅國家的型態使其變為可能，也就是說租稅正義是社會正義的基礎，就連不太講社會法治國家的美國，其競選主題也是薪資所得和資本利得不公平的問題，所以我們國家要追求社會正義首要的是以司法保障納稅人的基本權，第二是培養稅法人才、法律人才，Mellinghoff院長闡述了很多這方面的事情。

我對Mellinghoff院長所提供的資料要稍加補充，他的資料中提到稅法的合憲性常被法院判決撤銷，各國稅法法院其實就是憲法法院，雖然另有憲法法院，但所掌的是憲法的官司，而人民和國家之間最大的憲法問題就是稅法問題，各國的稅法律師就是憲法律師，為什麼我們的行政法院判決人民勝訴率那麼少？最主要的原因還不在於法官看不懂稅法細節或財務報表的問題，因為他們有助理或事務官可以協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認識財稅法官在憲法上的地位是要保護納稅義務人的基本權，這是他們真正要做的事情，他們卻不瞭解這點。Mellinghoff院長所說的如果合憲的話要請求停止審判，請憲法法院做宣告，這點和我們是一樣的，但是德國法院如認為稅法違憲，可以不要聲請釋憲，這是最大的不同，在個案中會拒絕適用這樣的法律，如果認為影響重大，希望被宣告有通案效力的話才要宣告解釋，所以建立專業稅法法院最重要的是訓練法官的倫理和法官在憲法上的地位，稅法法院法官在憲法上的地位是保護納稅人的基本權，也就是賦稅人權，這是稅法法官的第一門課，也是稅法法官最該認識的。

財稅法律人才在各國都算是稀有人才，像高科技人才一樣，大家都在搶，台大博士班的學生也都是大家搶奪的對象，大陸、香港都向我要這方面的人才，我提供不出來，這是法學教育與法律人的恥辱，我們一直不認為稅法學人才的培育及稅法學的發展是法學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導致社會公平的基礎一直沒有建立到這一個區塊，我們希望教育委員會的立法委員或財政委員會的委員支持，遇有出國進修的機會，要以財稅法律人才為優先，我在十年前提出這點時有被採納，但是考試時竟然考商事法卻不考稅法，我們要求考試時一定要考稅法，要重視稅法，在一般的國家、軍隊不是很多的國家，最重要的就是稽徵機關，稽徵機關的法治水準就代表一個國家的法治水準。稽徵機關有很多第一線人員，他們經常和納稅人接觸，很瞭解納稅人的痛苦，但是他們在內部的辯論之中最後都放棄了，因為只要保守派說一句「行政法院都判我們贏」，所有的租稅改革就停止了，因此所有的租稅改革都應該從專業財稅法院的設立與專業的財政法官認識自己在憲法上的地位開始。謝謝。

主席：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謝如蘭助理教授發言。

謝如蘭助理教授：主席、各位委員。很榮幸有機會在此發表個人的意見。在談行政法院法官的素質之前，我必須說台灣行政法院的法官真的都很用功、很辛苦，所以問題並不在法官不用功、不努力，而是稅法的案件太過複雜，有太多國際化的案件，有些法官無法應付時代的變化。舉例來說，去年我曾經遇到一件外國營業利事業境外勞務課稅的認定問題，這個問題涉及所得稅法第八條，而這個條文也涉及國際稅法，涉及OECD、國際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可以說是涉及跨國所得課稅問題的分析討論，對一位法官來講可能無法看到這麼多層面。此外，有關電子商務課稅的問題也是因為世代進步而發生的新的稅務問題，很多行政法院的法官要處理這麼多待結案的案件，根本無法去看到這麼多的層面，也因此我認為我們很需要設立一個專責的財稅法院。

我曾經在德國唸書，所以我先提一下德國設立專責法院的歷史，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法律系教育沒有稅法，頂多就是一門稅法課，為了處理複雜的稅務案件，所以才設立財政法院，挑選出法律系畢業的法官去做特別的財稅訓練。有關德國財稅法官的遴選，我認識一位德國財政法院的法官，他是德國科隆大學稅法博士，他畢業後到德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稅務部門專責稅務案件兩年，然後進入國稅局負責處理訴願案件四年的時間，在累積了七、八年的專業經驗後才被遴選進入德國的財政法院，也就是說他們的財政法官的遴選條件包括實務經驗、學術經驗和法院的經驗，這也是我認為設立財稅法院的必要性，因為財稅法院的法官必須瞭解稅務的實務和法院的經驗。我再介紹一下德國財政法院的制度，德國的行政法院分為一般行政法院、社會法院及財政法院，地方行政法院與邦行政法院負責事實審，事實審有兩級，最後的法律審則由聯邦行政法院負責，社會法院也一樣，地方社會法院、邦社會法院負責事實審的部分，到最高第三審的法律審也是由聯邦社會法院負責。財政法院就比較特別，財政法院只分為兩級──財政法院的事實審和聯邦財政法院的法律審，也就是說財政法院是兩級審而非三級三審制，之所以只設二級審是因為德國國稅局的專業人員對於事實的判斷已經夠精確了，所以事實審之後就直接到聯邦財政法院進行法律審。

我認為台灣如要設立財稅法院的話還是需要專業法官，我希望這些法官的來源不僅限於行政法院調過來的法官，應該像德國一樣考慮具有實務經驗的會計師或具有稅法背景的大學教授來擔任財政法院的法官，此外還有從行政法院調過來的具有行政裁判經驗的法官，多元化的來源才能顧全司法面與實務面的融合。另外，行政法院也有很多環境保護、社會法律等案件，萬一成立專責財稅法院之後，是否會引發設立很多特別專業法院的要求？我個人認為財稅法院的設立應優先於其它的專業法院，但是設立太多的專業法院也不是很好，優先設立財稅法院的唯一原因是台灣的財稅務案件太多了，所以有獨立設立財稅法院的必要性，這也是德國在行政法院之外又設立一個社會法院與財政法院的原因。至於財稅法院如何設立才可以解決目前台灣的稅務案件問題，德國的財政法院不是依案件分類而是依稅的種類分類，也就是說一個法官可能分在所得稅庭、公司稅庭或加值型營業稅庭，以不同稅種的專庭來強化法官對某一稅種的專業知識，我覺得台灣如要設立財稅法院或許可以做此種考量。

再者，德國這幾年來也有在討論要將財稅法院併入行政法院的問題，因為財稅法院有些案件慢慢專業化，有些稅務案件的判決越來越專業化，所以曾經有在討論是否要將財稅法院併入一般行政法院，不過為了維持稅務的專業性，目前仍然維持將稅務案件歸於專業的財稅法院，其原則就是專業化、稅務事件特殊化，希望由專業法院、專業法官去審判。我希望臺灣的稅務案件也能有更專業的判斷標準。謝謝。

主席：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陳志龍教授發言。

陳志龍教授：主席、各位委員。非常感謝呂委員學樟召開此一重大的公聽會，這是呂委員學樟、吳委員宜臻、尤委員美女等都非常關心的，這個案子為什麼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法制領域的四大妖魔領域，第一是性犯罪、第二是毒品、第三是經濟犯罪、第四是稅務犯罪，敢碰這四大妖魔領域的委員其實很少，呂委員具有勇氣與正確性，碰觸到這個重要的領域，我在此要給呂委員、吳委員及尤委員高度的肯定。

今天這個問題的病症出在哪裡？人民處於危險、國家處於危險、權力機關處於危險，因為我們國不國、人不人、權力不權力，今天要談的最主要原因有幾個議題，第一，所謂的三重危險加二重危險加一事不再理及公正審判，其實這裡頭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以前在戒嚴時期是刑法，可是我們還是有辦法將它導正到正確的法制上，但是在稅法上，我們有高度的困難度，不會將它導正到正確的軌道，因為稅法問題出在憲法的觀點、權力分立的欠缺，也就是說，行政機關、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在稅法中其實都無法分立，都被操控在所謂的「為了增加國家財庫、稅收」，但是沒有進入法制化，所以我們沒有所謂的租稅公平原則，也沒有所謂的量能課稅原則。

第二個重點是官權至上、民權至下，其實我們在這裡最主要談的是human right，就是taxpayer human right在這裡談不到，最主要是法院也沒辦法做終局的裁判，法院的判決稅捐機關不聽，所以一事可以一直再理，憲法第八十條的法院在稅務案件裡不出現，所以兩公約第四條、第五條各級機關要做保障人權的觀點，在這裡也是欠缺的。

再來就是三重危險，也就是權力不分立，立法權沒有辦法獨立伸張，因為行政權大於立法權，但是行政權也不遵照依法行政，而司法權又受到行政權的拘束，所以是triple jeopardy，也就是行政、立法、司法都危險的三重危險。司法在這裡沒有final decision，司法權即使做了決定，但是還可以重新開稅單，母稅單被撤銷後，還會有子稅單，子稅單被撤銷，還會有孫稅單、玄孫稅單，所以叫做萬年稅單，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法院的判決沒有終局的確定力，也沒有判決的既判力，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在稅法領域中，我們看到的就是系統上的恣意，租稅系統的恣意。

第三個重點是雙重危險，也就是double jeopardy，除了雙重課稅以外，我們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法院在訴訟中前有個復查，但復查要先繳50%的錢，判決都還沒有確定，但是可以先徵收50%，由此可見行政權的龐大，其實這已經違反法治國家的原則，是不尊重法院、不尊重立法權的，所以這裡會有個問題──多重危險，對於法院的判決，稅捐機關可以堅持，可以有萬年稅單，然後一事可以再理，可以一直循環，所以太極門案件有19年的萬年稅單，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有關法秩序的一體性，就是法律應該互相尊重，但是民法的認定稅法機關卻不採，例如民法的贈與行為，稅法機關認為不是贈與而是買賣，就會產生認定的不一致，而刑法的認定稅法機關也不採，例如刑法認定的權利義務，稅法機關也不採，行政法院的認定，稅務機關也不採，所以剛才Prof. Mellinghoff有提到法院與稅捐單位保持等距離，互相尊重，製造法律的遵守度，但是法院做的決定，其實稅捐機關不遵守，我們也沒辦法，所以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整個稅法制度有個嚴重問題是因為有四個東西不清楚，第一是SOT（standard of target），就是構成要件不明確，沒有租稅法定原則，也沒有所謂的裁量標準。第二是SOP（standard of procedures）也就是租稅訴訟法不是以證據為導向，也不是以法院為導向，而是以稅捐機關為導向。第三是官權至上、民權至下，沒有租稅者的human right。第四是沒有採用證據原則，也沒有所謂獨立的判決。

要進入所謂的公正審判，應該要有禁止三重危險的機制，立法權要被尊重，司法權審查要被重視，要有禁止三重危險的機制，法院也要有final decision的權利，法院的判決確定後一定要被尊重，可是在臺灣的法院不被尊重。

再來就是taxpayer human right必須要列為重點，但是現在法院判決不被尊重，立法機關制定的稅捐稽徵法不夠明確。因此，我們在此呼籲，立法院在呂委員等重要委員主持之下，在實體法方面，稅捐稽徵法要將法定原則予以明確；在程序法方面，訴訟認定要以法院為唯一認定標準，行政機關不能再違反法院的認定自為規定；在組織法方面，要有獨立的稅務訴訟法院；在執行法方面，審前不容許要求預先繳交一半的錢。謝謝。

主席：陳志龍教授提到很多的重點，值得大家深思。

請真理大學法律學系吳景欽教授發言。

吳景欽教授：主席、各位委員。關於成立財稅法院，我也是舉雙手贊成，一來是因為專業性，再來就是成立專業法庭或法院後，很多法律見解就能慢慢統一，避免剛才很多學者專家所提的行政法院變成行政機關的附庸，但是我要提出成立專責財稅法院的幾點問題。

第一，今天的主題我是怎麼看怎麼怪，因為今天的主題是「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應成立專責財稅法院」，如果要專責，到底是要在現在的行政法院裡面設立專責法庭，還是像德國一樣成立獨立的財稅法院系統？今天的公聽會可能沒有先釐清這個問題，所以會讓我怎麼看怎麼怪，如果要在目前的行政法院中成立財稅專庭，這就很簡單了，可能也不需要修法，因為目前行政法院組織法中就有規定可以設立專業法庭，所以司法院編列預算設置專業法庭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像德國一樣，另外成立獨立的財稅法院，馬上就面臨到滿麻煩的問題，第一是要花較多的經費，而且還要制定財稅法院組織法，但是目前稅務案件在行政法院案件占比幾乎是超過一半，所以另外成立財稅法院，就等於把行政法院一半的案件都撥到財稅法院了。第二，如果不是稅務核心，可是跟稅務有關係，例如限制出境，這個外圍部分到底是要由行政法院來管轄還是要納入財稅法院來管轄？再來是稅務法中除了行政法之外，還有刑法的規定，這一塊要保留給原來的普通法院審理，還是要交由財稅法院來審理？這些都是需要先釐清的，所以我們到底要設專庭還是獨立的法院系統？
第二，不管是設置專庭或獨立財稅法院，馬上就面臨到法官的養成問題，對於司法院各法院專庭法官的養成，我覺得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好像是受訓幾個月就可以，現在更好了，我上次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去旁聽，後面蓋了一間壯觀、雄偉的司法院法官學院，據說裡面有spa，是不是法官來受訓一下順便洗個spa就發給證照，他們就能成為專庭的法官了？所以要成立專責法院將面臨到更麻煩的事情是法官要如何養成。我一直認為我們陷入了一個迷思，法官好像要具備針對專業案件的專業能力，我承認法官確實有需要專業能力，但是我常跟學生戲稱通常都是英文不好、數學不好的人才來唸法律，剛才葛克昌教授也提到，目前學校的課程，租稅法是選修科目，頂多4學分，在學校的時候就不可能學太好，加上我剛才所說，唸法律的人英文不好、數學不好，就算以後再怎麼磨練，有可能會變成專家嗎？而且還是援用司法院目前這一套訓練制度，就去洗個spa、聽聽課，講得好聽是快樂中學習，但是成效呢？所以我擔心如果目前專業法官的養成制度沒有改變，將會把這些法官養成為專業偏見的怪獸，他們可能會自認為什麼都懂，法官本來就很偉大，據說去年只錄取54人，真的是千中選一，雖然他們也是人，但是好像會慢慢浮起來，達到天空的地步，所以以目前的養成制度可能造成法官的專業偏見，本來應該送鑑定的案件，因為法官自認受過專業訓練，而且司法院還發給證書，所以就不需要送鑑定、可以自己認定，所以我們可能會陷入一個迷思，可能要先思考一個問題，法官再怎麼專業都不可能比會計師更厲害，如果這樣，我反倒認為該先解決的是鑑定制度的問題，而不是弄一些有的沒有的。其次，如果我們想要補充法官的專業不足，不管是財稅法庭或財稅法院，是不是要開放專家參審？這個在1999年司改會議時就已經提出來了，但是到了2006年不知道什麼原因就戛然而止了，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認為如果要彌補，讓真正的專家進來不是更好嗎？更重要的是，問題不在專業不專業，而在於法官有沒有那個心，因為法官很會考試，對法條很熟稔，所以法律部分沒有問題，如果司法院再加強其專業部分，他也會自認專業沒有問題，但是他缺乏的是以人為本的心，你們弄了一大堆專業養成課程，等於對法官再教育，但是所造成的結果如果反而是一種專業偏見的話，反而是適得其反了。

最後的結論是，第一，要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要先把目前的鑑定制度予以強化，這才是重點，唯有這種方式，才能讓法官不被行政機關牽著走。第二，如果真的要成立專業法庭或法院時，是不是考慮引進真正的專家，來評議法官的恣意與專斷？如果有可能的話，既然納稅是每個人民的義務，為什麼不能讓人民也坐上來？總之，法官的專業是個重點，但是要培養法官以人為本的態度與心理狀況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以上，謝謝。

主席：請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陳清秀教授發言。

陳清秀教授：主席、各位委員。很榮幸有機會來參加公聽會，今天早上聆聽Mellinghoff院長的精彩演講，發現到臺灣與德國在財稅案件審判方面可說是天壤之別，我個人認為德國是強勢的司法機關與弱勢的財政部、行政機關，而臺灣則剛好相反，是強勢的財政部、財稅機關，弱勢的司法機關、行政法院，為何會有這樣的表現？如果從佛教的因果關係、關連來看，就會發現德國法官的養成是吃套餐，而臺灣法官的養成是吃速食麵，吃速食麵營養不良，當然就沒有辦法能有傑出的表現，我們的法官其實都非常優秀，考試都很難考，可以說全國一流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部門，但是為什麼表現出來卻與德國有天壤之別呢？因為大家的法學教育都沒有研究過稅法，都沒有上過稅法的課，到普通法院考試及格了，也沒有唸過稅法，到普通法院當法官也沒有看過稅法，要擔任行政法院法官時，司法院就派他去受訓，大家知道受訓期間多久？過去的作法是3個月，實務訓練1.5個月，真正上課時間1.5個月，分到稅法的科目不到1個月，德國則是需要四、五年的在職進修及國稅局實務的訓練培養，大概要七、八年才能擔任法官，我們現在是一個月培養完了就上戰場，等於是新兵訓練1個月就上戰場，國防部的新兵訓練也不敢1個月就讓大家上戰場啊！我們的問題是卡在沒有給法官好的財稅法學專業素養的教育訓練，本人建議應該在行政法院組織法中增加一個條文，規定行政法院法官要辦理稅務案件，要經過一年以上的財稅法學的專業訓練，訓練出來後，我們就有德國聯邦財稅法院的審判水準，今天我們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水準，是因為我們沒有給法官機會，我們的法官都很優秀，工作也很認真，但是欠缺租稅法學的智慧之眼，因為我們沒有給他，這是司法院的責任，因此我建議司法院對於法官的養成過程，應該要做個調整。

另外，財政部可以再精益求精，包括解釋令函的過程中能多邀請一些學者專家事先提供諮詢意見，我看到財政部賦稅署最近有很多案件的爭議法律問題，有事先徵詢稅法的財稅學者專家，我覺得這個作法非常好。此外，我建議改造財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因為訴願審議委員會並沒有邀請全國頂尖財稅法學專家進入訴願會，只有少數幾位，這個部分應該予以強化，大家可以去坊間探聽一下，中華民國財稅法學專家排名前五名的是哪些教授，把這些教授找來參與審判，我相信財政部的訴願水準將比行政法院更加一流，這一點我建議財政部可以去做，過去都是因循苟且，而且有點酬庸性質，把一些退休的高階公務員延攬為財政部訴願會的委員，這個作法應該要做些改變，我相信上游把關好，下游大概就能放鬆一點了。

現在的財稅案件常常造成經濟發展的障礙，以企業併購為例，廠商企業併購的商譽費用支出，全中華民國沒有一個訴訟官司可以打贏，也就是說，全臺灣的企業併購案件，所有都是違法的支出，這違反商業交易習慣，課稅裁判居然違反整個中華民國的行業交易習慣，這不是商業習慣的錯，是課稅錯誤、裁判錯誤，之所以會產生這個現象，表示大家對稅法都一知半解，為什麼會一知半解？因為沒有給他機會，我觀察到的情況顯示，我們的法官不是不懂稅法，他們是大概基本認識，懂得皮毛但不夠深入，這一種基本認識，在考試上大概是及格分數，但是想考八十分、九十分一定要專精，光以所得稅法的教科書來看，德國、日本都是一大本，臺灣都還有，所以建議財政部與立法院，應該要求科技部、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教科書的撰寫，我們沒有教科書，所以要上課也沒有教材，這是很可悲的事情！我們從學術就要開始研究發展，這是第一步，有了學務發展成果之後，法官才能看書啊！現在法官都不看書，沒有給他們時間去看書，因為他們平常要辦案，受訓時間又只有一個多月，哪有時間看書？沒有看書，什麼都不太瞭解，就這樣上戰場，能表現這樣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所以我建議還是要從因果關係去解決原因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以國際課稅為例，財政部的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課稅原則規定得非常圓滿，但是行政法院卻自己另起爐灶，反而違反了國際租稅法的潮流與國際課稅的模式，造成企業經貿環境的障礙，很多企業因為在臺灣遭受到不公平的課稅，到行政法院打官司也敗訴，後來就從臺灣撤資了，很多會計師事務所都告訴我有這樣的現象，這值得我們注意，為什麼中華民國的法令會讓那些廠商離家出走而不願意根留臺灣、不願意來臺灣投資？有些是從臺灣撤資，有些是一提到要到臺灣投資就被董事會否決了，因為他們認為臺灣的租稅環境是不公不義的，為什麼會不公不義呢？因為我們沒有按照國際租稅課稅模式在走，為什麼會搞到大家都不太贊同此一處理模式，導致於廠商出走？我覺得立法院在發現司法機關無法保障人權時，應該責無旁貸的趕快去推動立法，過去公債課稅、發行權證避險證券交易損失的課稅，也都是透過立法院的修法才得以解決問題，否則七、八年來大家都苦哈哈的怨聲載道，沒辦法解決，這也可以說是財政部的失職，不應該讓一個不合理的法令存在了七、八年之久，讓大家痛苦萬分，也使得經濟發展沒有辦法進步，當發行權證的法令一修改之後，我們權證的營業額就從本來一年幾億元變成好幾百億元，這個你們都可以去查閱相關資料，由此就可以發現到，我們的課稅法令讓臺灣變成寸草不生的沙漠，但是當法令合理之後，我們整個經濟就蓬勃發展了，所以我們要瞭解到，課稅不只是事關國家財稅收入，也是經濟發展的契機，而不應該變成絆腳石，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營造一個共存共榮的法制環境。

剛才會計師有提到，臺灣的租稅法制因為不夠透明化，沒有預測可能性，讓國際廠商都不敢來臺灣投資，這種心聲大家要能聽得進去，這表示台灣很多法制不夠合理、不夠具體明確，導致國際廠商知難而退，所以臺灣的經濟發展不在經濟部而在財政部、行政法院，這二個做好，經濟就能發展起來，否則就只能領大家都很不滿意的20K了，因為經濟發展不了，而這是財政部、行政法院的責任；至於司法院的責任是應該要讓法官有充分的教育，不能夠沒有教育就上戰場，這是我們要去注意到的。以上建議，謝謝。
主席：請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孫克難教授發言。

孫克難教授：主席、各位委員。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公聽會，受益很多。剛才聽到黃副教授提到，納稅義務人的勝率只有6.11%，比德國的42%差了太多，這個問題值得好好去探討原因何在，剛剛提到的原因是在法官的稅務與會計方面的專業知識不足，又沒有成立專屬法院，這是很重要的原因。剛才也有很多教授認為這與法官養成教育有關，如果養成教育不夠，他們就沒有辦法重視人權、人民的財產權、平等權等，這可能是根本的問題所在，當然這跟法治教育的培養有很大的關係。這樣的問題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可能更值得重視，這樣的結果可能就影響到租稅的公平正義，當然這樣的問題也會導致整個稅捐單位不願意去思考稅制改革的問題，不合時宜的法律與稅法要如何修正，乃至於會阻礙整個租稅理論、租稅實務與租稅法制進步的問題，這些可能都要好好思考，否則後遺症是滿大的。

另外，法院存在的目的主要在於維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維護納稅人的合理權益，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產權，這很重要，法院主要在於制衡，在於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的仲裁制衡的角色，要以公正合理的態度去處理爭訟事件，儘量避免採取稅捐單位慣於採用的實質課稅主義，應該回歸到租稅法定主義來仲裁，這部分當然跟養成教育很有關係。整個稅制問題不落實租稅法定主義，往往採用實質課稅主義，就會使得稅制不夠公平、透明，當然剛才很多教授也提過，這樣會影響投資環境透明化問題、租稅負擔確定性問題，當然也就會影響到外資，經濟發展也就會受到影響。
另外，法官專業不足，往往會受到行政部門的制衡，或是不能秉公處理，成為行政部門的打手或延伸的手，不能站在人民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就違反了租稅正義，違反納稅人行政救濟的精神，雖然司法單位在租稅正義與國庫收入之間要取得平衡，甚至於偏袒國庫收入，不過如果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法官，應該會在國庫收入與租稅正義之間找到公平正義的平衡點，這才是真正重要的目的。

如果法官的財稅知識不夠，資訊與知識不足，就不能公平客觀審理案件，不能替人民主持公道，就容易受到納稅單位的指導，甚至仰賴納稅單位的說詞與答辯，這樣的話，將造成納稅單位與納稅人要透過法院來主持公道，在知識上、資訊上可能居於不公平競爭的地位，很容易偏袒稅捐單位，這樣會使納稅人在談判上居於弱勢，違反租稅正義原則，這可能會有很大的後遺症。

有關是否要成立專責財稅法院的事，其實應該基於成本效益評估原則來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不能一相情願的就設置了，不論是基於法規或政策影響評估，都應該把成本效益評估準則納入，理論上應該是利大於弊，當然有很多效益是屬於無形的效益，包括租稅正義的伸張、培養專業人才、促進知識進步及稅法進步，乃至於專業化的進步，這些的效益都很高。人才培訓問題也屬於公共財的問題，是整個社會都受益的，可是問題在於成本，要成立專責單位、要培養人才，這方面的人事成本到底要付出多少，可能是需要好好去思考的。現在訴訟案件中有一半屬於稅務方面的案件，規模是滿大的，如果規模很大，成立專責法院，平均成本會大幅降低，應該具有規模經濟的效益，這裡面可能要好好評估一下，專責財稅法院能夠成立的話，初步來講可能是利大於弊，不過這個應該需要評估一下，太直覺的認為可能不太適當。

剛才德國專家提到很多問題，例如爭訟，執業訓練的支出會造成一些爭訟的問題，臺灣過去在研究發展方面，例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對研究發展經費認列其實也有很多爭訟，這部分可能也要好好考慮一下其目的何在，很多中小企業沒有專屬研究單位，沒有專屬的人才，但是實質上做了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或技術提升的作為，是不是也應該從寬認定，這部分也有很多的爭議，是要純粹的基於稅收考慮來從嚴的認列費用，使他們不能享受費用的抵減、不能享受投資抵減？還是要從寬認列來促進整個經濟發展及技術進步？這可能也牽涉到整個角色與立場的問題。

另外還有人才培訓的問題，人才培訓是不是也應該從寬一點？在知識經濟發展中，如果認為人才培訓對整個經濟進步很重要，那麼人才培訓費用列減、人才培訓的獎勵是不是也應該予以考慮？現在產業創新條例已經把人才培育的項目拿掉了，可是人才培訓具有很強的公共財性質，乃至於很強的外部性性質，對整個社會是有幫助的，這個部分應該鼓勵才對，這一點也值得大家思考。

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請雅典財稅法律事務所劉士昇律師發言。

劉士昇律師：主席、各位委員。很榮幸有機會在此做個簡單的發言，今天主題是「台灣應成立專責財稅法院」，針對這樣的主題，多年來多數的學界、業界都是採取肯定的看法，因為財稅案件具有財稅、會計、法律的多重專業，而且案件具有大量性，目前行政法院有半數以上的案源屬於稅務案件，因此成立專責財稅法院是具有專業上的必要，而且也有足夠的案源。事實上，目前審判實務上，除了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外，在專業法院部分也有所謂少年及家事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尤其是智慧財產法院審理的範圍包括與智慧財產有關的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案件，其實行政訴訟中有一半是財稅案件，如果再把與財稅有關的刑事案件加列進來，案件數更多，而且這些刑事案件也是以稅捐的核課為前提，所以與稅務處理還是脫不了關係，如果成立專責財稅法院，可以兼掌財稅案件的行政訴訟及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審理，所以我們覺得有成立的必要性。

剛才黃士洲副教授所提出的實證研究顯示我們的稅務案件勝訴率偏低，只有6.11%左右，稅務案件的件數又是逐年減少，這二個其實有因果性存在，這也完全吻合我個人執業的經驗，也充分說明了這幾年來我的業務走下坡的趨勢。
事實上，今天討論題綱第二點是納稅人勝訴率偏低，究竟是納稅人無理取鬧嗎？我想絕對不是！針對正常的納稅者而言，法院不是他無理取鬧的地方，人民要上法院是戒慎恐懼、很害怕的，出庭完回家還要吃豬腳麵線，所以他不會認為法院是他可以無理取鬧的地方，一定是他覺得受到了委屈，所以把勝訴率偏低歸咎於是人民的無理取鬧，這一點我們完全不能接受！各位先進提到的一些觀點，包括裁判者欠缺財稅上專業性、欠缺納稅者權益保障的人權思想，以及案件量過多、負擔過大、每一個案件的審理上所能花費的時間與心力有限，這些當然都是必須要去改進的，以一個站在第一線稅務律師的立場來講，稅務訴訟當事人最期待的是什麼？就是實質有效的司法救濟途徑。

有關實質的部分，以我們剛才提到的勝訴率6.11%來看，這顯然不是實質有效的司法救濟，這中間最大的問題點是行政法院法官的專業不足，以致於沒有勇氣去挑戰稅捐的解釋函令，導致以吏為師，把原本應該是行政規則甚至是稅務機關內部的函詢意見，當成法規性質的命令來適用，直接在裁判上加以援引，甚至沒有說明為何沒有斟酌案件原告一方的法律見解、沒有針對雙方的法律見解做充分的論理，就直接援引適用稅捐解釋案令，這是我們常常看到裁判上的重大問題。

另外，所謂「有效的司法救濟」，稅務案件基本上是漫長的輪迴，即使是6.11%的勝利組，因為行政法院很少自為判決，都只是撤銷原處分，所以原處分機關（被告機關）就要依照法院的判決、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所謂另為適法之處分就等於回到重為處分的階段，往往就是稅額的加加減減，甚至做出更不利於納稅義務人的處分，若是如此，緊接著又是再次的訴願、訴訟，又再次面對那6.11%的勝訴率，這樣的訴訟結果曠日廢時，而且當事人是不是有這樣的時間與足夠的費用來支應這個漫長的訴訟？我們對此有很大的疑問。因此，我們不只是贊同要成立專責財稅法院，甚至要質問為什麼大家呼籲了這麼久，到現在還無法落實？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大家。

主席：請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世洋會計師發言，因為時間的關係，發言時間減為5分鐘。

陳世洋會計師：主席、各位委員。如果我們成立財稅行政法院專庭，只是形式上把一些法官集中在一起，那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目前臺灣的稅務災難，例如以前的R&D投資抵減，稅務員的認定權太大，行政法院因為自己不專業，就會儘量去支持稅務員的決定，事實上的原因都出現於鑑定問題，對於持續性事件的發生狀態，人民聲請鑑定的話，行政法院通常是不准許的，最後造成R&D的支出，也造成了很大的民怨，工總後來把這個問題弄到立法院來才修法的。對於R&D，財政部本來就沒有事務管轄權，對於是否為R&D事實，財政部本來就不是專家，也沒有事務管轄權，所以後來全部移送到工業局去認定，這樣才是正確的，不會讓稅務員的權力太大，稅務員權力太大就可能對某些人好或對某些人不好，課稅就會不公。

第二個問題則是商譽的認定，我們去買一張淨值10元的股票，但是我們的買價都超過10元，這是合理的，買到同面額價錢的股票幾乎是不合理的，可是把一家公司併購下來後，就會變成商譽是垃圾，這是沒有道理的，這是國民基本常識，人家願意付錢買高於面額也就是股價淨值比大於1的股票，是很符合商業常態的，但是到了國稅局、到了行政法院，卻認為商譽部分必須由老百姓採很嚴格的證明主義，事實上，舉證責任應該是顛倒的，如果各位向臺灣證券交易所查詢，股價淨值比大於1的公司一大堆啊！表示這些公司是有商譽的，也確實有商譽存在的情形，這是屬於常態事實，但是現在又要回歸鑑定問題，行政法院對於基礎事實的認定，應該要多多利用經濟部商業司或工業局，更何況商譽是依照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五條來認定的，什麼叫做事業？最高主管機關應該是工業局或經濟部，現在卻引用到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的見解，這是很奇怪的，明明企業併購法有明定國家最高主管機關，為什麼不交給他們去做認定？應該讓老百姓請求它認定，其實商譽問題就和以前的R&D投資抵減一樣，老百姓在哀鴻遍野之後才會回到正軌，這真的是不對的。

另外，臺灣的訴訟有些秘密武器是掌握在國稅局手中，例如現在最流行的商譽問題，事實上，台北市國稅局也訂定了商譽審查要點，可是這個要點絕對不對外公開，其實當它對外公開以後，老百姓拿到那些東西就可以交給鑑價公司，要求它依照商譽審查要點去做完整的鑑價報告，可是國稅局就是不願意對外公開商譽審查要點，因為不對外公開的關係，造成資訊的不對稱，老百姓無論怎麼弄都會容易被修理，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東西。

另外，很多東西國民認為是基本常識，例如派外人員的薪資，很多臺灣的廠商都需要派外，因為臺灣接單、大陸出口的業務占其總營業額的比例可能高達90%，這時候當然要透過派外人員去盯住子公司的生產、物管，這些都必須派專人去全程盯住，一方面也是為了愛臺灣，所以派外人員的薪資就出在臺灣，不要出在大陸，因為出在大陸會增加大陸的製造成本，所以臺灣這邊去加價買回來，為了愛臺灣，他們把薪資出在臺灣，可是他這樣做是為了供應鏈的管理、為了臺灣接單、大陸出口的關係，所以營業額全部入在臺灣，像我的客戶就是臺灣接單、大陸出口業務占其總營業額百分之九十幾，國稅局仍然是採取例外從嚴的態度，認為派出去的人做什麼工作必須逐筆寫出做了哪些事，例外從嚴雖然是正確的法諺，但是臺灣接單、大陸出口業務占其總營業額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幾了，還要適用例外從嚴嗎？我們認為這算是國民基本常識，為什麼企業還會繼續有派外人員的薪資產生呢？還會有商譽的產生呢？這真的都是牽涉到鑑定的問題，行政法院對於某些事實的認定應該稍微考慮一下商場的慣例。

此外，商譽的鑑定問題，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發言到此。
主席：請林賢郎理事長、陳東良律師提供書面資料，因為你們的意見都很寶貴，我們希望能夠保存住，謝謝。

請理律法律事務所蔡嘉昇律師發言。

蔡嘉昇律師：主席、各位委員。其實我今天有提出一份完整的報告在45頁以後，大家等一下可以參考，我這邊想提一下我最近看了一本書──砍掉重練，內容是描述臺灣一位工程師到矽谷去工作的經歷，他們在研發產品時都會先求有再求好，因為他們可以容忍一些技術上的瑕疵，不過在過程中他們會去檢討這些技術瑕疵會不會影響到未來真正發行出來的產品，然後不會有更多的問題及後續客訴的問題，所以他們會去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可能去改進，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他們願意把之前已經投入的心力重來，願意砍掉重練；但是他說他發現臺灣的人沒有這種心態。我想要說的是，經過剛才大家的討論，大家發現到臺灣的稅務行政救濟是有問題的，而且目前的稅務專庭沒辦法處理及解決目前的狀況，這時候我們是不是要考慮砍掉重練？
在我的報告裡面，我想要補充一點，就是目前稅務專庭的部分沒辦法解決的問題，如果稅務案件同時衍生民刑事訴訟，尤其是稅務的刑事訴訟，我們有的案子已經拖了5、6年，因為他們在相互等待，然後停止訴訟，最後的結果是行政法院和刑事法院的見解還是不一致，這對納稅人的權益保障而言，不僅是程序上的延宕，更沒辦法適從，所以這會侵害人民的權益，以及嚴重影響他們對司法的信賴度。我最後想要說的是，如果我們可以砍掉重練的話，相對於目前已經有的智慧財產法院，他們的案件並沒有這麼多，但是他們目前的運作大部分的人都覺得非常理想，對於司法的信賴程度也會提升，如果目前的稅務案件真的那麼多，對人民的影響這麼大，如果我們可以砍掉重練的話，真的成功建立一個財稅專門法院，相信司法信賴度一定會提升，謝謝。

主席：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首先，我要感謝主席願意安排這場公聽會，而且非常高興看到德國聯邦稅務法院Prof. Mellinghoff院長及陸迪安教授的蒞臨，以及國內多位專家學者提供寶貴的意見。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財稅真的需要改革，加上現在社會貧富不均，因為很多社會問題都源自於財稅制度，這部分的確需要大幅度的改革，過去的稅捐稽徵其實是站在政府稽徵方便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站在人民稅捐正義的角度來看，所以在稅捐正義、稅捐人權方面的保障當然是不足的，這樣的觀念想要做扭轉──從政府稅捐稽徵的方便，轉為保障人民的稅捐正義，這樣一個觀念的翻轉，我想才是最重要的。雖然從戒嚴時期到今天已經解嚴那麼久了，但是很多政府官員甚至法官其實還是沒有把這樣的觀念翻轉過來，所以這裡一方面會出現法官專業不足，另一方面又看到為了稅捐稽徵的方便，認為納稅是人民的義務，所有逃漏稅問題都是人民故意要逃漏稅，所以這些人都是壞蛋，所以法院認定時就會以行政機關的認定為準，為了避免這些人逃漏稅，必須先繳交50%的稅額，然後才能採取行政訴訟救濟，這些都是完全站在「把人民當成賊」的角度來看待。今天我們站在人權的角度，應該要去全面翻轉，所以剛才也有學者專家提到是不是要砍掉重練，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維。至於是不是要設立所謂的專業法庭或專業法院，我想這是兩個不同的作法，剛才有人主張設立專業法庭，一步、一步來，也有人認為設立專業法庭只是把這些法官湊在一起而已，根本是換湯不換藥，只是另外掛一個牌子上去而已，我想這些都必須再去重新思索。

今天也有政府單位的代表出席，我希望你們回去之後能去做一下衝擊影響評估，因為今天發生的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要設立專業法院，它的人事成本、設立法院的利弊分析是什麼？畢竟在實施一項新的重大政策時，總是要做一些衝擊影響評估，如果要增加財源，到底會增加多少，人員又要增加多少，是不是遴選目前在行政法院裡面處理稅務案件的優秀法官去加以訓練，這也是另一種方式，或是增加外部專家的參審，因為現在要擔任稅務法庭的法官必須具有法官的資格，既然現在有所謂的遴選機制，是不是透過該機制去遴選外面優秀的學者、專家進來，我想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思維，是不是應該把「稽徵方便、把人民當成賊」的觀念，變成「以人為本，然後去保障人民的稅捐正義」？我想這才是根本所在，這部分如果能夠有制度的配合，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也願意在這一塊和大家繼續一齊努力，謝謝。

主席：請問列席的政府機關代表是不是指派一位代表上台發言？如果沒有的話，因為時間的關係，請各機關以書面提出，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報告公聽會，今天的發言到此結束，林委員滄敏提出書面意見，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林委員滄敏書面意見：
2014年台灣人權指標調查結果，其中經濟、勞動人權吊車尾。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副召集人柴松林針對經濟人權指標下降表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稅制不公。

本席要特別呼籲政府重視稅制不公這個問題。但除了稅制不公外，本席認為，司法無法提供財稅案件公平審判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長久以來，行政法院所收的案件數，以稅務訴訟案件佔最大比率（約4成），甚至於大法官的釋憲案件，也是以稅務案件為最大宗；由此可知，人民對政府賦稅稽徵制度的不滿。職掌審判權的法官不做終局判決，讓人民難以獲得公平正義。

為什麼台灣的稅務救濟案件最多？因為稅務官員在法學素養上是不足的，因為國家考試科目只有一小部分是司法科目，財政系或財政稅務系的法律老師也都是兼任的，所以稅務員是考出來而不是被訓練出來的。另外政府把財稅當做是計算，訓練稅吏最主要目的是要收到稅，而不是公正依法的課稅。

舉例來說，某公司已經營不善倒閉，負責人明明已經慘賠，國稅局竟仍用股票面額、清算之資產對其課「所得稅」，而行政法院竟也判決國稅局勝訴，法官連「有所得才課所得稅」的基本觀念都沒有，專業能力令人存疑。

本席要求，司法實務應該特別注意納稅者權利保護議題，因為兩公約之施行，讓納稅不再只是人民應盡之義務，更重要的是許多憲法保障的權利，尤其是對稅捐之給付應予公平對待。

另外，2013年賦稅人權指標大調查中，有超過97.45%民眾認為行政法院形同虛設，納稅人跟稅務機關打官司，勝訴率不到一成！且不管輸贏，行政法院的判決結果經常是交由原稅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因法官不做終局判決，而造成萬年稅單，導致納稅人不斷重複提行政救濟，徒勞無功等同凌虐納稅人。同時稅捐機關常扮演行政指導的角色，是脫離民意的。

本席期待，行政法院組織法修正時，增設財稅法院，稅審分離，專業的財稅法院能夠當作一個中立的裁判，讓稅捐機關變成當事人，而不是來指導司法。

舉例來說，稅捐案件最麻煩的事，是一個案子會分散成很多個，比如說，一家公司三個年度被查稅，就會被分成三個案子，承辦單位會各自的辦理復查、訴願、訴訟，於是就有三組的人馬辦理這件事情，這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浪費，因為事證都一樣，應該不會有不同的結果，但事實上會出現不同結果，這是大家要注意與省思的！究竟是制度出現了什麼問題？

本席認為，應該是行政稅務訴訟制度的專業性不夠，而專業性不夠，不是法官不認真，而是沒有該有的培訓管道，無法真正了解稅務案件的特性。

基本上行政法院的法官很難了解每個領域，所以在每個個案裡只能看到表面上的皮毛，人都有惰性，久了之後，就怎樣都好，但不能讓納稅義務人全贏。最後就是「案子我也不太懂，國稅局或納稅義務人講的也不無道裡，還是請行政機關重新再查一遍好了。」整個訴訟權，其實是沒有存在的意義。

法律之訂定是為實現正義，因法官專業不足將造成當事人權益受損、司法資源的浪費及司法形象之損害。我們應該比照國外的解決方式，設立專業財稅法院，只有專業人才有資格去做法官，有專門的培訓管道，才能真正了解稅務爭訟。其次，我們行政程序的復查跟訴願都是內部人占主要的決定權，比如稽徵機關占三分之二，外部學者只是插插花而已，讓整個財稅問題的處理更加失靈。應修正行政機關復查，必須有外界專家（獨立的審查官）參與決定（超過1/2），而不是由內部人自行決定。

本席認為，如果能建立一個像國內智慧財產權法院，有一套獨特的人才培訓與審判權的制度，這樣才能解決財稅案件的特殊性與專業性，也才能解決稅務行政救濟體系制度存在的問題。

1.根據今天報告資料顯示100年至102年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庭稅務案件有3122件，其中411件勝訴，勝訴率僅13.16%，而上訴後仍維持勝訴僅355件，勝訴率僅11.37%，顯示台灣納稅義務人勝訴率較其他國家偏低（德國102、103年是40%、42%）。但事實上並不是納稅義務人逃漏稅，而是法院未能詳為調查或無法清楚知悉稅務相關實務與事實，而僅依稅捐機關書面調查資料決定。所以，本席認為應該要檢討現行行政訴訟制度。

2.行政法院的法官不是不認真，而是很難了解每個領域，加上法官走傳統論資歷升遷管道，沒有培訓管道，在個案中只能看到表面上的皮毛，無法真正了解稅務案件的特性，造成現行稅務訴訟困境。

3.稅捐機關濫用實質課稅原則，不適用稅法原理原則或適用不當，造成稅務案件數量居高不下，法院在審理時應該秉持租稅法定原則，且應認定稅捐機關為當事人，要公平對待兩造，不可未經實際調查，以稅捐機關書面資料做為當然證據。

4.稅務訴訟制度是非常特殊與專業性的，如果專業性不夠，沒有辦法解決稅務紛爭。本席認為，應該像智慧財產權法院一樣，建立一套獨特的稅務訴訟人才培訓與審判權的制度，這樣才能解決目前稅務行政救濟體系制度存在的問題。

主席：今天的發言到此結束，所有發言及書面意見，均列入紀錄，刊登立法院公報，製作公聽會報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以及今天出列席的所有人員參考。本次公聽會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12時12分）

附錄：

陸迪安理事書面資料：

[image: image1.png]Professor Rudolf Mellinghoff,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Fiscal Court

Rudolf Mellinghoff (* 25. November 1954 in Langenfeid. Rheiniand) st ein deutscher Rechtswissenachaftier. Er war 2001 bis 2011
Richter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is. Seit dem 31. Oktober 2011 ist er Prasiient des Bundesfinanzhofes.

Rudolf Mellinghoff (" 25 November 1954 in Langenfeld , Rhineland) is a German legal scholar . He was from 2001 to 2011 Judge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 Since October 31, 2011, he is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Fiscal Court .

dwouldl [ike 4o speak’ fHowm the perspechve of @ norwal pavak Geuman
Every year on May, | don't think only on the beautiful spring in Germany, but also with a t4 ‘(]m Yﬂ/ v
iot of fear on my annual income tax return. Why? Because | must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tax consultants and | must prepare all my documents. | always try to delay this

meeting week after week, but no later than till end of May. At the Latest end of May |

must declare my annual tax income with a heavy heart.

| imagine that many of you have here in Taiwan similar thoughts and feelings about the

tax return.

in Germany, every new government promises, like our actual Government with Angela
Merkel, that the tax simplification comes. But till today there is unfortunately not too
much activities. As a German taxpayer I'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And then 1 have a dream. My dream is one day | can write my tax return on a beer mat.
Well, that my income tax return is so simple that | don't need to pay any tax adulea v *

An example: In a normal taxation of private persons, we can be achieved a Tax
simplification, if we introduce a lump sum taxation in double households or of additional
meal costs or for travel costs.

Also, | wonder If anyone of the Germans financial Tax officers know clearly about the
variety of complex tax laws. I've read that tax officials meantime don't know the tax laws
in detail, since the tax authorities constantly have to process new tax law changes.

vaealf
And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wants to introduce the p:oponz tax again and
increase the top tax rate. This means in practice that the German financial officials have
constantly more work around tax and need more staff.

Finally, | want to address the ongoing issue of tax avoidance by big companies. This means
that you have to close the tax loopholes for multinationals in Europe and should discuss a
"minimum corporate tax rates in the EU". So while most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such as
US corporations try to push their tax burden in Germany and Europe to near zero, pays
German medium-sized companies continue dutifully their taxes.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re in a dilemma: on the one hand, they should pay a certain
amount of taxes in every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investors demand that companies
minimize their tax burden. There is no standards of justice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ax
burden. .

For example: If a high-quality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planned, built in China, is
distributed via Switzerland and sold in Germany.

| believe and hope, that in future the tax authorities of the States should work more
together. They must work closel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for a better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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